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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‘(一)

“盛世修志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·修志是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

的事业。历代的治国者多以志书为鉴· 。

《高明县民政志》，是编纂中的新《高明县志》有机组成部分．它

主要记述本县各个历史时期民政部门所起的职能作用，为巩固政权，安

定社会秩序，上为中央分忧，下为群众解愁所走过的路程。其中既有成

绩也有教训，如实编入志书，使后人得以吸取经验教训，对目对民有

利．

该志在编写过程中，得到县内各部门和省，市档案部门的大力支

持，并在高明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直接指导下，经过一年多的搜集

整理，数易其稿，才得以面世。在此，谨向有关部门及参与编写的同志

表示谢意l愿《高明县民政志》在“四化一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·

吴礼标大JT‘，研、

1 9 9 3年7月



序 (二)

j。民政部门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，民政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

作·《高明县民政志》记述了民政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，实

事求是反映了民政工作的真实情况，揭示本县民政工作的发展过程，作

为史料给后人提供历史借鉴·一

《高明县民政志》得以成书出版，是参与编写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

和各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·谨表谢意l
。

／’ 彭汝康

’

．

1 9 9 3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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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，本志上溯至明成化十一年(1475)建县，下限至1991年．

二、遵循详今略古原则，重点记述解放后的救灾赈济，社会福利、

优抚工作、老区建设，．分机构沿革，行政区划，人口，复退离退人员安

置，土地征用，移风易俗，来信来访，财务管理等章节，纂辑成志。

三，大事记从民国初年记起，着重记叙自然灾害及救济·

四，对解放前的币制、度量衡单位的记录，均按其在各个历史时期

的通用单位，不作换算。
。

五、资料来源于广东省，鹤山县，高要县，高明县档案馆和省民政

厅，高明县统计局，民政局等保存的文件、总结，报表，还有有关人员

提供可靠的口碑·志中引用上述史料，其出处不作一一说明·

l

一∽h



O

b

高明县行政区划图

序(一)

序(二)

凡例 ．

概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?(1)

大事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?(4)

第一章管理机构沿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)

第二章县域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6)

第一节位置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26)

第二节建县沿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6)

’第三节行政区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7)

一，明，．清时期行政区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7)

二、民国时期行政区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7)

三、解放后行政区戈I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8)

第三章人口，民族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0)

第一节户籍人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0)

一，明、清时期人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0)

二‘民国时期人口e e e o o o o o o o e o oe o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2)

三，解放后人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2)

l^



aos 6 o e o e o o ol o o o o o o o o o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53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53)

及文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5)

··········．．．．．·．．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56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57)

的救灾赈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e o e o o o o eo(57)

的救灾赈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7)

救灾赈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8)

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8)．

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9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60)

职工的救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3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64)

社会福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4)

社会福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4)

户救济(详见社会救济节)⋯⋯⋯⋯⋯⋯⋯(64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-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64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65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65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66)

业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-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66)

流人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9)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70)

名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0>

●-J●■■■■■，々J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念碑的建造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9)

集及使用O@．O B O O O O O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·(81)

第七章对复退军人及离、退休干部的安置⋯⋯⋯⋯⋯··0 0 0 g·O O@?·(87)

第一节对复退军入的安置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．⋯⋯··：⋯·(87)

第二节对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o o O o o O o o O o o 0 0 0 o 0 o e@．．．．．．．⋯．．⋯．．·(92)

第八章老区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．⋯¨(93)

第一节审定老区工作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啼@0@9
00(93)

第二节老区建设的主要措施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4)

一、拨款帮助老区人民修建房屋⋯⋯⋯⋯⋯O@O O O O⋯⋯⋯⋯⋯(95)

二，农田基本建设投资⋯⋯O O O O O@o o e o@o@O@O O O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5)

三，搞好老区交通运输事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5)

四，帮助老区办好文教卫生事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6)

五、帮助老区人民解决用水用电困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6)

第九章土地征用及地名普查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7)

第一节土地征用⋯⋯⋯⋯⋯O O O O OO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7)

第二节地名普查及测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a@o O O o⋯(98)

第十章移风易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9)

第一节改革婚姻制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9)

一、解放前的婚姻制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9)

二，解放后的婚姻制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mOeO⋯⋯⋯(100)

第二节殡葬改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O BIP 9 qD oo⋯⋯(102)

第十一章信访工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i03)

第十二章社团登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5)

第十三章财务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7)

) 厂f

Il

∽卜



第一节民政事业费来源及使用范围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7)

一，抚恤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7)

二，离、退休费⋯⋯⋯⋯_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8)

三，社会救济和福利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S)

四，自然灾害救济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9)

五，其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9)

第二节使用民政事业费的手续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9)

4

气

一



概 述

高明县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，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，西南部多为

缓坡矮岗丘陵，易旱；东北部平畴万顷，水网交错，基堤绵亘，田塘相

连，是围田区，多风，洪灾害。解放前人民生活贫困，不少人远走他乡

谋生·

县建置于明代成化十一年(1 475)，县治设于明城。明，清以至民

国，区域未变。1 951年，原属高要县第九区的乐善，志仁，与善、中和

四个乡划入高明。1 952年高明县与鹤山县合署办公，县治迁鹤山沙坪

镇，区，乡名称及人事均有变动。1954年6月，两县分署，县治从沙坪

迁回明城，区，乡又作一些变动。1 958年，高明、鹤山县合并为高鹤

县，县治设沙坪镇。1 981年1 2月，恢复高明县建制，行政区域再作调

整，由公社，生产大队转为区、乡，后再转为镇，村民委员会。 (管理

区)·1 991年，．全县共设1 o个镇，1 1 7个管理区；有568个村委会及1 6个

居民委员会，人口248409．]k．,

高明人民素有革命传统，早在20年代，县人谭平山、谭植棠等革命

先辈就向家乡群众宣传革命道理。随后陈汝棠等回家乡合水创办搿三

小-，并建立革命团体矗力社一．r1926年，农民运动蓬勃开展，建立了

农军，犁头旗插遍半个高睨。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，不少农村成

了培育革命种子和革命根据地。1957年，评出老革命人员42人，堡

垒户44户。1 991年，已审定的老根据地自然村共70条(补评工作仍在进

幻～一l

户

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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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珩)。

解放前，由于历史原因，老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。解放后，人民政

府和全县人民十分重视建设老区。50年代前期，国家拨给口粮、建材

帮助老区人民解决生产生活团难。1 957年后，对老区建设转到以修建公

路为主，是年建公路59公里。到1 959年，已建成309公里的公路干线，

使老区能与县城及其他乡镇沟通。1 979—1 982年，县发放老区生产建设

资金62万元，钢材82吨，化肥一千多吨，汽车两台。1982—1989年，仅

改善老区交通、饮用水工程资金，县便拨出1 2．50万元。1 990一1 991

年，拨出发展老区经济建设及福利事业资金共81万元，用于修建校舍；

改善食水，，修筑道路和小水利工程等。．现在，老区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

地区差距不大。．，

一 高明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付出了极大代价。在20年代的国内革命战争

中有8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战士

有G8名，至1 99 1年，全县有烈士共1 3 1名。为表彰烈士的功业，教育后

代，县先后共建烈士陵园一所，纪念碑七座。同时，县民政部门给烈属

以定期定量的抚恤。1 991年，烈属人均领到抚恤金574元，有特殊团难

的还可领取临时补助。1 987年，在高明镇建“颐年院一，供养1 1名孤老

烈属安度晚年。此外，还有56名残废人员按政策分等级领取终身抚恤

费，1991年，共发放残废人员抚恤金1．59万元·

一 本县土地肥沃，但却是多灾之乡，解放前，天灾人祸连绵不断，民

生困苦。解放后，自然灾害仍很频繁·特别是1955年的大旱及1962年的

大水灾，均给本县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灾害·在灾害面前，党和政府除

实行紧急救济外，还发动群众不失季节地抗灾夺丰收· ．’

：本县重视社会救济工作，主要方面有：



1，对城乡孤寡老人实行。五保”，除每月发给口粮，菜金外，一

些镇还兴建了敬老院，使能安度晚年。

2，建设潭山医院，给麻风瘸患者免费治疗；建设新市医院，收容

精神病患者入院医疗。

3，开办福利工厂，招收残疾人员进厂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。使其

残而不废，自食其力。
‘

4、为五保户房屋及纯女户养老投放保险金。

1984年始，社会救济金的发放从原来的单纯救济(输血式)逐步转

交为扶持式(造血式)，是年，发放扶贫贷款19万元，扶持305户，

1419人。1985"-'1991年，发放扶贫贷款141．47万元，共扶持1918户。同

时，对1 3 12残疾户给予定期救济，保障其基本生活。

民政工作涉及面较广。解放后，有关户口、选举，卫生、警察行政，

禁烟禁毒、人事，劳动，征用土地等已先后另设机构管理，本志不再详

述，只着重记载现民政局的职能范围，如各个时期的行政区划，救灾赈

济，优抚，社会福利，复员，离，退休人员安置，以及老区建设，移风

易俗，信访，征地，财务管理等方面，．下限至1991年·



大 事 记

民国3年(1 9 14)

夏，西潦大涨，下泰和围，马宁围、三洲围，大沙围崩决。大沙围

之对川，独岗、清泰等村共塌房屋160问，其中圆岗村只有5问房屋幸

存。

民国4年(19 1 5)

7月，西北潦陡涨，水势空前。首先罗秀围、白石围决，接着秀丽

围西头村北禾叉基段又被冲崩300米。洪水从西江闯入，随即要(高

要)明(高明)十三围均告溃决。明城城内被洪水淹浸。七社塌屋1 0多

间；云水，五社村塌屋90多问，潭边村60％房屋倒塌。望锦村前水深

I．5米，塌屋无数，松岗山崩，几百斤重石头也被洪水冲走。新圩街道

水深I．7米，塌铺40多间。这场大水史称乙卯大水灾。灾后，省副参议

长罗晓枫(高明人)，旅港邑人罗信卿(西安人，香港东华三院理

事)，呼吁华侨及慈善团体捐款救济。救济物资曾错运高要金利·

是年，明城地区发生剧烈地震。

民国6年(19 17)

夏，大水·大沙围长湾基段崩决230米，决口无法修复，早晚两造

失收。8月，县知事派员赴省要求拨款修堤，lo月款到，1 1月开始堵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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